诊所撤销备案公示

长葛滢瞳眼科诊所由法定代表人李艳峰申请撤销备案，现依据《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，依法予以注销《诊所备案凭证》，特此公告如下。
附：诊所撤销备案名单
	序号
	撤销备案批准
文号
	机构名称
	申请人
	登记号
	地　址

	1
	20260312
	长葛炜华中西医结合诊所
	李伟华
	MAECRJED841108217D2232
	长葛市长社路街道市兴街社区视察路772号


以上诊所已经我委依法撤销备案，自公告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被诊所名义（诊所备案编号识别）开展诊疗活动，违者将依法被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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